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表彰和奖励在我院国际科技合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高水平外籍科技与管理专家，促进我院国际科技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加强我院科技创新工作和“四个一流”建设，扩大我院在国际科技界的影响，设立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奖（简称“国际合作奖”），并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章 奖励对象
第二条  “国际合作奖”授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高水平外籍科技与管理专家：
1. 推动和组织国外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和国际学术组织等与我院开展科技合作，在开拓和建立战略性科技合作局面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者。
2. 向我院传授学术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为我院解决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关键问题，取得重大科学成果或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者。
3. 为我院培育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国外高水平科学家，在促进我院科研与管理工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者。
4. 在我院大科学工程的建设、运行与管理和大科学计划的策划、组织与实施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者。
第三条  已获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或“友谊奖”的外籍专家，不再纳入“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奖”推荐范围。
第三章 推  荐
第四条  “国际合作奖”候选人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院属各单位和院机关各部门推荐。不接受院外单位、其他个人推荐或本人申请。
第五条  推荐候选人需按要求填写《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奖推荐表》并提交相关材料。
第六条  “国际合作奖”推荐材料的受理截止日期为每年的10月30日。
第四章 评  审
第七条  设立“国际合作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中国科学院院长担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有关院领导和专家担任。
第八条  评审委员会负责“国际合作奖”的评审工作。评审结果报送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会议审定。
第九条  “国际合作奖”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国际合作奖”的申报、评审、颁奖和宣传等组织工作。
第十条  “国际合作奖”不分等级，每年评审一次，每次获奖人数为2人。
第十一条  评奖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到推荐单位或推荐人。在没有接到书面通知之前，不得向外透露评审情况。
第五章 授  奖
第十二条  由中国科学院邀请获奖专家来京出席颁奖仪式，并为专家安排相应的活动。
第十三条  颁奖仪式原则上安排在院工作会议期间举行，由中国科学院院长为获奖专家颁发获奖证书和荣誉奖章。
第十四条  特殊情况下由其他领导代表中国科学院院长在国内、外其他地点单独颁奖。
第六章 宣传报导
第十五条  对获奖专家及其事迹进行宣传报导，事先应征得推荐单位和专家本人的意见，并经院宣传领导小组审定。
第十六条  宣传报导应严守国家保密规定，切实保证专家的安全和利益。对不能公开事迹的专家，不予宣传报导。
[bookmark: _GoBack]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